
 
 

保罗与复活的主相遇 

经文：使徒行传 9 章 1－20 节 
 
 
 
 

讲员：潘志成牧师 
 

 

引言 
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遇见复活的主，可

以说是他生命的转捩点。单单在使徒

行传这件事就曾三次被提起。第一次

是作者路加的描述；另两次是保罗亲

身的见证。看来此事件对保罗的一生

影响是非常的深远，表面上看到他前

后判若两人，从扫罗改变成为保罗。

这只是一般信徒以为保罗一次“属灵

经历”导致他性格大变。看来事情不

是属灵经历那么简单，而是这次的事

件，引发保罗在信仰上有了一个大翻

转，使他大彻大悟。 
 

这样的事对你来说可能是夏虫语冰，

难以体会真相，为什么？就因为你不

是保罗，这怎么说？你若不是医生，

你听不懂医生跟医生在讲什么？他们

对于病人病情、配什么药物，接受什

么检验，一系列的医学名词，你只是

望门生叹，听得满头雾水，因为你不

是医生，就不在状况里。 
 

我再举多一个例子，你可知道阿基米

德原理吗？阿基米德有许多故事，其

中最著名的要算发现阿基米德定律的

那个洗澡的故事了。国王做了一顶金

王冠，他怀疑工匠用银子偷换了一部

分金子，便要阿基米德鉴定它是不是

纯金制的，且不能损坏王冠。阿基米

德捧着这顶王冠整天苦苦思索，有一

天，阿基米德去浴室洗澡，他跨入浴

桶，随着身子浸入浴桶，一部分水就

从桶边溢出，阿基米德看到这个现

象，头脑中像闪过一道闪电，高喊：

“我找到了!”。 
 

他发现排出水的体积等于形状复杂皇

冠的体积。就此他就可以找到王冠的

密度，因为他是物理学家。他的发现

令他喜出望外，来不及穿衣服就跑到

街上狂欢。旁人却不知道他发生了什

么事？同样的，在大马士的路上，保

罗与复活的耶稣相遇，他领悟到什么

真理呢？以至有如此惊天动地的改

变。要了解其中的原因，也得费些心

思去了解保罗这个人。 
 

敬虔的使徒——保罗 
这是令人惊奇的突变：保罗原本逼迫

教会，却突然变成耶稣基督的信徒和

使徒。他正在为犹太教所珍重的律法

大发热心，竭力阻遏基督教对犹太人

信仰的威胁，却变成了传播基督教信

仰的一名勇士。根据使徒行传的记

载，保罗一再解释，他亲眼看见曾经

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现在被神高举，

成为一位复活的主，并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证实，他看见了复活的主基督，

并一再坚持他听见主对他说话。 保罗



没有将这些之前的事隐瞒，他表示是

在他认识耶稣之前的热心表现。 
 

作为犹太教信徒的保罗，他是如何获

得这个犹太信仰的，只要体会一下

《申命记》摩西临终前对于犹太人的

那些严肃认真又感人肺腑的嘱托，就

会明白一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

人”，成为一个认真、敬虔的犹太教

信徒是很平常的事情。在犹太民族的

历史上，“出埃及”的经历是犹太民

族集体的宗教经验，不仅见证了上帝

的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见证了耶和

华对犹太民族特别的慈爱、怜悯与拣

选。因此，上帝的存在对于犹太民族

而言，根本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并且

它不断地提醒犹太人，作为上帝亲自

拣选的民族，要世世代代谨记上帝的

诫命、 律例和典章并切实加以遵行，

这样才能继续蒙神怜悯、恩待、高

举，否则便会自取灭亡。（申五：32

－33） 
 

由此我们可以对保罗犹太教信仰的核

心要素做出几点说明： 
 

第一，像所有以认真、敬虔的态度爱

神、热心侍奉神的犹太人一样，保罗

认为，只有严格遵守上帝通过摩西所

颁给犹太人的律法，才能够表明对神

有正确的信仰，也只有这样，才能证

明对神有忠诚和热心。看一看保罗参

与其中的对于司提反的控告和迫害，

便不难了解当初作为犹太教信徒的保

罗竭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理由，也更

能明白犹太教信仰的核心。司提反被

百姓、长老、文士捉拿到公会，有人

作证控告他说：“这个人说话，不住

地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

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

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

（徒 六：13－15） 指控司提反的犹太

人认为，司提反和他所追随的拿撒勒

人耶稣，“糟践圣所和律法”并企图

“改变摩西所交的规条”，这是绝对

不能容忍的罪行。 
 

第二，对于包括保罗在内的犹太人而

言，与保存摩西律法同样重要的是，

保存犹太民族的“属神的子民”的身

份。这大概与犹太人作为一个小民族

的独特生存处境有关。犹太民族的领

袖们清楚地知道，要想保存犹太民族

不被异族同化甚至灭绝，就必须要有

炽热的信念。 事实也的确如此，几千

年来，无论在何种生存处境中，犹太

教作为犹太民族所必须有火一样的信

念，在保存犹太人的“属神的子民”

的身份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犹

太人并不单单是依靠某种信条或教

义，而是依靠摩西法典的成文律例以

及这些律例在这一民族共同生活之中

的进一步发展所规范的某种特定生活

方式，而与其邻人、 外邦人“界限分

明”，并且坚信是上帝亲自将他们从

外邦人中“分别出来”为“圣”。他

们是与所有异族人不同的民族——是

与上帝有特别关系的民族，这是犹太

民族对自己独特民族性的清醒意识和

共识。 
 

第三，通过以上两点，如果我们得出

结论说，犹太人是冥顽不化的民族，

他们只知道恪守不变的律法、不变的

遗传，那就错了。事实上，犹太人通

过一种独特的历史观念表达了他们对

于律法和遗传皆有其可变性的理解，

这表现在犹太人对弥赛亚时代的普遍

盼望中。他们把人类世界的历史划分

为三个时代：混乱的时代、律法的时

代和弥赛亚时代。自从神在西奈山对

摩西颁下律法，便结束了混乱时代，



但是律法时代同样会过去，弥赛亚时

代来临的标志，正是要改变摩西时代

的习俗，甚至废除摩西律法。很显

然，在保罗的时代，犹太人大多认为

真正的弥赛亚还没有来临，因此仍然

需要严守摩西律法。至于拿撒勒人耶

稣和他的那班门徒所传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的新的宗教信

息，大多数犹太人认为不值得认真加

以对待。直到这个新的信仰发展成为

基督教运动时，他们才感到非采取行

动将“这道”消灭不可。 
 

如果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单纯从犹太

教信仰的角度看待耶稣被犹太人指控

犯罪并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

事，犹太人要求处死耶稣的理由恰恰

就是作为犹太人和犹太教徒的保罗不

能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理由。其一，耶

稣及其门徒不守摩西律法和祖宗的规

条，譬如与名誉欠佳的人如妓女、税

吏等为友、不禁食、不守洁净的礼、

触犯安息日去医治病人等等。其二，

如果说不守律法已经是对神的冒犯，

那么比这更严重的是，耶稣竟然大胆

宣称自己是安息日的主，说他对神有

独特的认识，神是他的父，甚至他与

神是同等的。犹太人所指出的这两

点，并非诬告或冤枉之辞，因为福音

书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切。然而，按

照犹太教信仰来判断，这一切简直就

是亵渎。这就是犹太教对耶稣的判

决，这同样也是成为基督徒之前的保

罗对于耶稣的判断。看来问题的关键

不在别处，就在于对拿撒勒人耶稣的

认识：他究竟是谁？ 

 

保罗成为基督徒的原因 
保罗将大马色路上遇到复活主的经历

视作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蒙神呼

召，从此他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和使

命，在写给罗马教会的著名书信中，

保罗这样介绍自己和他重新认识到的

耶稣：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藉

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

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

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

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

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

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罗

一：1－5） 
 

称“耶稣基督”或“基督耶稣”，这

是保罗自从信仰基督教以后，从未改

变过的称呼主的方式。保罗声称，关

于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是主、是神

的儿子的全新认识，不是从大马色的

基督徒那里学到的，也没有从其他任

何地方的基督徒那里得到帮助，用他

自己的话说：“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

启示来的。”（加 一：12）此所谓

“耶稣基督启示”指的就是大马色路

上耶稣基督向保罗的“显现”。正是

由于这个启示或显现，使得保罗能够

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过去的犹太教

信仰和他在犹太教中所受的训练。可

以想得，一切会变得很不相同。 
 

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分别  
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

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

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

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

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

必因信得生’。（罗一：16－17） 

 



在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耶和华曾

经用大能的手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

家领出来，所以无论他们被放置在何

种境地，犹太人普遍相信耶和华必拯

救。但是这一次藉耶稣基督所宣告的

福音听起来却有很大不同——同样是

“神的大能”却要“救一切相信

的”。不再分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

人。与保罗一样作耶稣基督使徒的

人，或迟或早都认识到了这个道理：

基督教不再是哪一个民族的宗教，任

何个人或民族，只要相信耶稣基督，

就能得救。这是其一。 

 

其二，在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中，人与

上帝的正确关系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

为正，看为善的事，亦即在耶和华面

前做义人。他们坚信耶和华是公义

的， 决不会称罪人为“义人”，就像

他不会称义人为罪人一样。所以，诚

如以上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爱上

帝、信上帝的犹太人，都会严格要求

自己“远离恶事”，以自己美善、公

义的行为去争得耶和华的赞许和奖

赏。从前，保罗在犹太教中也是这样

追求“义”，并且据他自己讲，“就

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然而，大马色路上耶稣基督的启示，

却使保罗明白到一个新的宗教真理，

那就是，公义的神如今要称罪人为

“义”，前提是“因耶稣基督的救

赎”以及“借着人的信”。于是，在 

称义的问题上，保罗强调的重点由原

来的遵行神的律法变成了另外一个引

人瞩目的字眼——“信耶稣基督”，

原因是从前向犹太人颁下律法的公义

的神，如今 已藉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

活以出人意表的新形式彰显了他的公

义，人如果相信耶稣“就是基督照圣

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

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 活了”

（林前十五：3－4），就能够得到

“神的义”就是从神而来的义，也就

是被神白白地称义。这是神藉着耶稣

基督所铺就的一条通向神的独一无二

的救恩之路。 
 

论到人的称义，保罗认为，重点不在

于人能否靠自己的心志、能力守全摩

西律法，而在于是否能够藉着相信耶

稣基督而承受神的救恩。换一句话

说，在保罗的基督教信仰中，人在神

面前称义是靠着相信主基督，而不在

于守律法；称罪人为义，乃是出于神

所赐的恩典，并不是神要赏赐人立下

的功劳。 

 

结论 
总之，从前作犹太教徒而今成了基督

徒的保罗，以他自己的宗教经验证

明，犹太教和基督教最根本的分歧不

在别处，就在于对拿撒勒人耶稣的认

识。 
 


